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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　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金門縣地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府地權字第110002254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簡報資料乙份(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(https://attach.kinmen.gov.tw/)

下載，附件驗證碼：QSPRJI)

開會事由：舉行「金門縣金城鎮第三期區段徴收案」興辦事業計

畫第2次公聽會。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22日(星期四)下午7時

開會地點：金門縣金城鎮公所7樓

主持人：翁參議自保

聯絡人及電話：徐儀潔約僱人員082-326663分機63263

出席者： 冊列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金馬辦事處、金門縣

金城鎮公所、金門縣金寧鄉公所、本府財政處

列席者：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辦公處、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辦公處、金門縣金城鎮北

門里辦公處、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辦公處、本府建設處、工務處、觀光處、

金門縣地政局、興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

備註：

一、為因應金門整體都市成長需求、紓解金城地區現況都市飽

和之開發壓力及有利保存舊市區文化資產，都市計畫規劃

本區以「兼具優質生活機能與觀光商業之新市區」為發展

總目標，並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新市區開發，擬辦理「金

門縣金城鎮第三期區段徵收案」，茲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

10條第2項、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第11條規定

辦理本次公聽會，因事涉土地所有權人權益，謹請撥冗與

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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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量本案旅台鄉親甚多，為便利參與，本府另訂於110年4

月24日（週六）下午2時假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
IEAT會議中心1樓（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50號，台北捷運

行天宮站4號出口左轉約100公尺）召開台北場公聽會，請

視個人需求參加。

三、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雖趨於平穩，為慎重起見，請全程配戴

口罩與會；如有發燒、咳嗽或居家隔離等情形，無法參加

會議者，得以書面提出相關意見，如有不便，敬請見

諒。

四、如遇天災或疫病等人力無法抗拒情事，臨時須改期召開

時，將公告於金門縣地政局網站（https://land.kinmen.

gov.tw/），且主辦單位或公聽會主持人當天會場得終止

公聽會，並另行通知或公告再召開公聽會。

五、隨文檢附公聽會簡報1份，請先行參閱並攜帶與會。並請

金城鎮公所協助提供公聽會場地。

六、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電洽金門縣地政局（聯絡窗口：082-

326663轉63261科長黃應祥、082-326663轉63263約僱人員

徐儀潔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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